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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作用与完善

——以合肥市为例
*1

宋慧慧

(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安徽蚌埠 233030)

【摘 要】:近些年我国医疗纠纷屡屡发生，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如何缓和医患关系､解决医疗纠纷，是当前亟待

解决的社会问题。以分析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发挥作用为基础，详细阐述合肥市当前的开展情况并进行调查研

究，分析合肥市在开展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上存在的问题，为合肥市今后的完善和发展提供合理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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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医患事故频发，导致恶性事件层出不穷，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2016 年 3 月 30 日，国家卫计委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进一步做好维护医疗秩序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要“推动完善院内调解､人民调解相结合的医疗纠纷调解体系，及时做

好医疗纠纷调处工作”。原先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中，除了直接与医院协议，大多患者并不愿意采用行政调解和民事诉讼。因

此，继续完善和发展第三方调解机制是当务之急，让第三方调解机制介入其中，能起到缓解冲突､平息事态的作用，为人民群众

提供安全良好的就医环境和有效的法律保障，增强医患之间的信任感，从而在整个社会中构建和谐友善的医患关系氛围。

1 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概述

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是指，纠纷双方当事人在产生医疗纠纷后，通过第三方的协助，进行调解谈判，最终达成共同意见，

签订调解协议。其中，第三方在调解纠纷的过程中，不代表独立的意见，它是以双方当事人表达的意思为前提，通过沟通､调解

､建议等方式，最终使双方达成共同意见，签订调解协议。

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特征:一是自愿性，调解是基于双方当事人自愿的情况，如果一方不愿意进行调解，那么调解本

身就无法开展；二是具有灵活性，调解过程中缺乏一套固定且严格的程序，当出现其中一方无法继续进行调解的情况时，调解

将立刻结束；三是缺乏法律强制性，虽然最后签订调解协议，但双方能否认真履行各自应付的权利和享受应得的义务，是无法

通过法律手段来保证的。因此，调解最终能否达成一致，需要看双方当事人能否互相妥协，如果双方都各执己见､毫不退让，调

解就很难成功。

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调解方式一般分为三种:一是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简称人民调解方式。是由双方当事人

在发生医疗纠纷时，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的调解，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介入其中，判断医患双方的责任归属，最终达成和解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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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调解协议，且在整个调解过程中不收取任何费用。通过这种人民调解委员会签订的协议，若无合法的撤销理由，双方须遵

守各自应付的权利并享受各自应得的义务；二是行政调解方式，是指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对于医疗纠纷进行的调解；三是诉讼

调解方式，又称为司法调解，是指当医疗纠纷无法通过正常协商解决时，不得不采用诉讼程序，通过法院组织医患双方进行的

调解。

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优势:一是平等性，医院和患者在调解的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在地位上是平等的，使得双方从原

先针锋相对的状态改变为愿意进行调解，为缓和医患关系创造了可能性；二是中立性，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不代表医院和

患者任何一方的利益，而是独立于外的第三方，且不属于政府机构。在调解医疗纠纷的过程中，更能公正公平的处理问题，使

得调解的结果更容易令双方满意；三是便捷性，相对于以往解决医疗纠纷的方法，第三方调解在程序上更加便捷，在过程中更

加灵活，在结果上更尊重双方的意愿，具有较大的优势。因此，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在程序上减

少了繁琐性，在方式上增加了灵活性，能够在较为平等､公正的条件下，帮助医患双方解决医疗纠纷。

2 合肥市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实施现状的调查及分析

2.1 合肥市实施现状

作为安徽省省会城市，合肥市常住人口 786.9 万，拥有十多所三甲医院，医疗资源丰富。随着近年来合肥市经济的快速发

展，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显现，医疗纠纷事件呈现递增的趋势，医患矛盾异常尖锐。2014 年 12 月 12 日，合肥市医患纠纷人民调

解委员会正式成立，至此，合肥实现了医调委从市至县(市)区的全覆盖。医院和患者双方可以共同或者单独向医患纠纷人民调

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此外，合肥市于 2015 年 1 月 1日起开始正式施行《合肥市医患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该办法要求政

府负责建立医患纠纷预防与处置工作协调机制，并引入第三方机构免费调解医患纠纷，同时，办法中还对纠纷预防､现场处置､

纠纷调解､法律责任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2.2 调查研究与分析

本次调查主要在合肥各大三甲医院门口对出入医院的人员进行问卷发放，共发放 200 份问卷，实际回收 146 份有效问卷，

回收率 73%。问卷内容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了解被调查者对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认知程度；第二部分是询问被调

查者及家人是否在就医过程中遇到医疗纠纷，采取何种方式处理；第三部分掌握被调查者对合肥市开展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

制的意见以及今后完善发展的建议。

通过本次调查，53%的受访者表示，并不了解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对于遇到医疗纠纷时，45%的受访者不知道该如何

处理，有 30%的受访者表示会选择诉讼，认为通过打官司途径获得的赔偿的可能性更大。但对选择第三方调解机制的比例却只占

10%，部分受访者表示，并不确定第三方调解机构能公正的进行调解，而且也不清楚该如何通过这一途径进行调解。

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合肥市各大医院每天人满为患，来自全省各地市县级的患者纷至沓来，一位医生每天需要诊治

多名患者，工作任务量巨大，医生患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存在障碍，使得医疗纠纷难以避免。而大多数患者对处理医疗纠纷的途

径知之甚少，在纠纷发生时，部分患者会采取不文明的“医闹”行为来维护自身的权益，甚至一些患者家属会对医务人员做出

偏激行为，给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调查中也发现，对于采取第三方调解的医患双方来说，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

机制对医方是否存在过失操作或抢救不及时等行为难以做出准确判定，常常导致调解的结果令患者不满意。一些患者及家属在

医疗纠纷发生时，常常为了得到更多赔偿金额，故意夸大事实，不积极配合第三方调解机构的调查，也是造成调解难以进行下

去的原因。此外，我们还了解到，合肥市目前对公立医疗机构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做出了强制要求，但对其它医疗机构却未做出

强制要求，这使得其他医疗机构在发生医疗纠纷时，难以得到保险公司的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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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善合肥市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建议

从合肥市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开展的情况来看，在调处纠纷数量､案件受理率､调解成功率､赔偿到位率等方面已经取得

较大成效，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医闹”现象。但合肥市当前的医患问题仍然存在，且医疗纠纷的数量较多，大多数患者对第三

方调解机制还不够了解，一方面是因为宣传不到位，另一方面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够主动，造成患者难以认识第三方调解机制，

对其中的程序和环节也不清楚。因此，我们应当继续发展合肥市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对比和借鉴国内其他地区和国外发

达国家在开展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成功模式，给出以下建议:

3.1 加大宣传力度

合肥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于 2014 年 12 月成立至今，调解工作的开展仍处于初步阶段，相关宣传工作缺乏，处于较

为被动的位置。而大多数患者对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够了解，如何申请调解以及对调解的具体程序都较为模糊，如果一直等着患

者找上门调解，那么将不利于今后继续推进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开展。因此，合肥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加大宣

传力度，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进行宣传，宣传内容包括:医患纠纷发生时，如何收集就医过程中的材料､申请调解的步骤､调解

的具体过程等。通过加大宣传，让患者对第三方调解机制有更深的认识，扩大合肥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影响力，并通

过成功的调解案例为公众建立良好形象，使得人们今后在遇到医患纠纷时，会更乐意选择第三方调解机制来介入，采取更加理

性的处理方式。

3.2 构建多方联动机制

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推行，需要社会多方部门的联合支持，构建公安机关､司法机关､保险机构等部门与第三方调解机

构之间的联动机制。当医疗纠纷发生时，作为医院方，要及时保留行医过程中的相关诊断材料，第一时间联系医疗纠纷第三方

调解机构，为患者提供解决纠纷的途径；作为公安部门，应当发挥维护医院工作秩序和保护群众安全的作用，防止恶性“医闹”

事故的发生；作为司法机关，应当为调解协议的签订与实施提供法律保障，确保第三方调解机构的调解公正有效；作为保险机

构，应当与医院共同合作，确定合理的保费和赔付机制，推动医疗责任保险的完善。

3.3 完善专业化能力和追责机制

医疗纠纷的发生，对判断诊治过程中是否存在不当行为异常关键，如果缺乏医学上的专业知识，将很难做出正确判定。因

此，第三方调解机构应当加强专业人员的培训，聘请资历较深的专家，完善第三方调解机制的专业化能力。调解纠纷的过程中，

在明确医患纠纷责任归属的情况下，应当建立明确的追责机制，对存在严重过失行为的医方进行责任追究，同时当医方不存在

过失行为时，也要对恶意敲诈医疗机构的患者做出追责，从而增强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的权威性。

3.4 提高医疗风险预防能力

仅仅做到调解医疗纠纷是不够的，最根本的还是要思考如何减少医疗纠纷，避免严重“医闹”悲剧的发生。第三方调解机

构应当总结近年来的纠纷案件，分析各类医疗纠纷发生的原因，研究医方在与患者沟通时存在哪些问题，从而造成医患双方信

息不对称；同时应加强医疗机构的风险防范意识，注重医疗纠纷的预防工作，提高医方的医疗水平和服务态度，在纠纷发生时

采取合理的方式与患者沟通；定期开展医疗风险防范讲座，提升医护人员的素质和医疗风险防范意识，从根本上减少医疗纠纷

的发生。

总的说来，从合肥市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近些年开展的情况来看，在整个安徽省已经是处在前列，总体上取得了较大

的成效，但仍有改进的空间。因此，我们需要继续加强对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宣传､提高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和医护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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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防范能力，充分发挥合肥市各部门机构的联动机制，促进医疗纠纷的合理解决，推动合肥市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发

展和完善，为构建和谐友善的医患关系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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